附件1

	收貨人(內地加工企業名稱及地址)
	證書編號

	
	發證日期

	
	證書有效截止日期

	出口人香港工廠登記編號
	内地加工紡織品OPA證明
[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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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內地出口口岸（名稱及代碼）
	

	項號
	紡織品內地稅則號列
	貨品名称、规格型号
	輸出數量 (计量单位)

	
	
	
	

	本人僅證明上述貨品符合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下OPA紡織品免稅的要求，表格內所填資料真實無訛。
公司印鑒（簽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工業貿易署印章（簽名）











